附件：

汕头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查验技术指引
（公示稿）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垃圾处置全过程监管，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实建筑垃圾分类运输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明确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车型、限载标准、密闭要求、车辆标识及车载装置设备等技术要求，规范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管理。

一、适用说明
本指引针对我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申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资格查验时适用。如国家对相关技术标准进行修订，按最新标准执行。

二、车辆类型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满足国家和省市对安全、排放、噪声、能耗的相关法规及标准要求，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等标准规定，车型应采用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的产品，车辆特征应与产品公告、出厂合格证相符。运输车辆分为工程渣土车、工程泥浆车和装修垃圾车三种类型：

（一）工程渣土车，主要包括四轴货车、三轴货车、二轴自卸式货车、二轴厢式货车，用于工程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运输，也可用于装修垃圾运输；

（二）工程泥浆车，主要为罐式车，用于工程泥浆运输；

（三）装修垃圾车，主要包括二轴自卸式货车（总质量≤4500kg）、二轴厢式货车（总质量≤4500kg）、勾臂车，用于装修垃圾运输。
运输单位在申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时，应根据车辆登记的车型，明确申办运输建筑垃圾的种类，从事建筑垃圾道路运输作业。
三、车辆要求及车载装置设备技术要求
（一）工程渣土车
1.结构要求。

车辆应使用具有自动开合全密闭式顶盖的U型车厢。货厢内应无死角，不易残留渣土，卸货干净；货厢外形平顺，无加强筋外露，车厢外侧不易积土挂泥；车厢内板材料采用高强度钢板，抗拉强度应不低于700MP，保证装运作业时不发生永久性变形。

2.限载及尺寸要求。

车厢尺寸应符合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数据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车辆载重相关要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严格按照《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统一车辆限载标准，其中四轴货车车货总质量≤31000kg，三轴货车车货总质量≤25000kg，二轴货车车货总质量≤18000kg，并同时满足载货不超过车辆出厂标记载质量的要求。车辆总质量、厢体尺寸推荐最大限值参考如下：

表1 工程渣土车总质量、厢体尺寸推荐最大限制参考值
	车辆类型
	总质量（kg）
	内部长度（m）
	内部宽度（m）
	内部高度（m）
	外廓长度（m）
	外廓宽度（m）
	厢盖厚度（m）

	四轴
	31000
	5.6
	2.3
	1.2
	5.8
	2.5
	0.05

	三轴
	25000
	5.4或5.6
	2.3
	1.2
	5.8
	2.5
	0.05

	二轴（自卸式）
	18000
	5.3
	2.3
	0.8
	5.5
	2.4
	—

	二轴（厢式）
	18000
	5.3
	2.3
	2.4
	5.5
	2.5
	—


注：运输建筑垃圾类型为工程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也可用于装修垃圾运输（上述车辆出入地下车库装载装修垃圾的，整车高度不大于2.2m）。
3.密闭要求。
车辆出厂时应有密闭装置，各类厢体密封性能良好；车辆厢体顶盖应使用硬质密闭或纵向平推式柔性篷布，开启、关闭应灵活平稳，车厢底部应防渗措施。

3.1顶盖要求

顶盖安装应稳定、可靠，表面应完整、无裂缝或孔洞；车辆正常行驶、转弯、紧急制动或行经颠簸路面时，顶盖能闭合牢固，无异响、剧烈振动、摆动或自行开启现象；顶盖能够实现全自动开启与关闭，在整个过程中应运行平稳，无冲击、卡滞现象；并能保证在环境温度-10℃-50℃、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3.1.1摇臂式双节（整体）前移盖板要求

车厢顶盖可采用摇臂式双节（整体）前移盖板。盖板应选用轻型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并保证顶盖完全闭合时，不影响车厢实际可装载容量。

3.1.2平推式折叠硬质盖板要求

车厢顶盖可采用平推式折叠硬质盖板，盖板应选用铝合金或轻型高强度不锈钢等材料，同时还需满足如下要求：

①顶盖运动导轨高度计入栏板高度值，顶盖完全关闭时，不应改变厢体实际可载货体积；

②顶盖运动导轨在货箱内侧部分为密闭式设计，防止砂石混入造成卡滞；

③顶盖完全展开时，与厢体侧厢板结合处缝隙不得大于20mm，与前厢板、后厢板的最大间隙不得大于30mm，顶盖完全收拢时完全退出车厢内腔区域，避免影响挖机装载操作。
3.1.3纵向平推式柔性篷布顶盖要求

车厢顶盖可采用纵向平推的柔性篷布顶盖。柔性篷布顶盖闭合式应能达到完全密闭要求，保证不撒漏。
3.2后厢板要求

①车厢后厢板与厢体间有相应的密封措施，装卡应牢固，结合缝隙应平直均匀，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应发生跳动、自动开启等现象；后门铰链应采用双铰链机构，各连接部件的零部件应无损坏、无永久变形等现象。

②后厢板应带有密闭装置，且密封性能良好；锁紧装置应锁紧可靠、动作灵活，开闭不应有干涉、卡滞现象，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应保持锁定状态。当车辆前行、转弯、行经颠簸路面或紧急制动时，不应发生撒漏、扬尘。
4.车辆标识要求。

车辆驾驶室、厢体、厢盖应统一外观喷涂颜色，新购置工程渣土车为苹果绿色（采用GB/T3181-2008规定的G01苹果绿），在本指引印发实施前已购置登记的车辆外观颜色不作统一要求；篷布密封颜色应同车辆厢体统一协调。车厢按GB7258-2017的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车辆应喷涂相关信息，喷涂字体应为宋体，喷涂颜色白色，车辆的门徽应喷涂运输企业名称、总质量、栏板高度等信息，字高不小于80mm；后厢板喷涂放大号牌号码，字体高度225mm（总质量大于或等于12000kg的自卸车还应在车厢两侧喷涂放大的号牌号码）；车体两侧应喷涂“建筑垃圾车”，字体高度300mm。车辆外观整洁美观，无明显凹陷和变形。

表2 工程渣土车辆外观颜色表
	部位
	颜色
	颜色编号
	规格

	车辆车身
	苹果绿
	G01
	—

	车辆驾驶室两侧车门运输企业名称、总质量、栏板高度等信息
	白色
	—
	字高不小于80mm

	车辆后厢板/两侧放大号牌号码
	白色
	—
	字高225mm

	车辆车厢两侧“建筑垃圾车”字样
	白色
	—
	字高300mm


5.车载装置设备技术要求
5.1建筑垃圾道路运输车辆安装符合相应技术规范的卫星定位、自动计重、安全管理监控等车载装置设备，并可接入建筑垃圾监管平台。车载装置设备应涵盖以下功能：
5.1.1车辆定位功能；
5.1.2视频监视功能，监视范围至少覆盖驾驶室、车辆前向、货厢顶部、车辆后方及右侧盲区；

5.1.3货厢监测功能，可实时检测货厢载重、顶盖密闭、货厢举升三种状态；

5.1.4人机交互功能，可查看车速、货厢载重状态等；
5.1.5语音提示功能；

5.1.6远程报警记录功能；

5.1.7车辆行驶状态，车速、启动等状态。
5.2建筑垃圾运输作业过程中车载装置设备应正常可用，全程实时监测：

5.2.1车辆发生以下运输违规情况时车载终端应触发警报并上传至建筑垃圾监管平台：

①车辆超过车货总质量；

②重车装载下，厢体或罐体未密闭；

5.2.2驾驶员在行驶途中发生未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时车载终端应触发警报；
5.2.3行驶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形时车载终端应触发警报：

①厢体或罐体非法举升状态；

②车辆超过道路规定最高时速；

③车辆前向碰撞、车距过近；

④车道偏离；

⑤右侧盲区、车前近距离盲区报警。
（二）工程泥浆车
1.结构要求。
工程泥浆车运输车辆车厢应为整车出厂密封罐体，设置有车厢顶部进料口、车身尾部卸料口，进料口和卸料口必须安装有耐腐蚀密封条，密封性好。

2.限载及尺寸要求。

车厢尺寸应符合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数据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车辆载重相关要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严格按照《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统一车辆限载标准，并同时满足载货不超过车辆出厂标记载质量的要求。车辆总质量、罐体尺寸推荐最大限值参考如下：

表3 工程泥浆车总质量、罐体尺寸推荐最大限制参考值
	车辆类型
	总质量（kg）
	内部长度（m）
	内部宽度（m）
	内部高度（m）
	外廓长度（m）
	外廓宽度（m）
	厢盖厚度（m）

	罐式车
	31000
	6.4
	2.0
	1.2
	6.6
	2.1
	—


注：结合实际需求，可选择中型和轻型的工程泥浆车用于工程泥浆运输。
3.密闭要求。
车辆出厂时应有密闭装置，工程泥浆车运输罐体车焊缝均匀，罐体上部应有密封罐盖；车身尾部卸料口应安装防误操作手动安全防护装置及泥水漏撒兜底防漏措施；应安装监测车身尾部卸料口装置，保证车辆运行时卸料口密闭。
4.车辆标识要求。

车辆驾驶室、罐体应统一外观喷涂颜色，新购置工程泥浆车为中黄色（采用GB/T3181-2008规定的Y07中黄色），在本指引印发实施前已购置登记的车辆外观颜色不作统一要求。罐体按GB7258-2017的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车辆应喷涂相关信息，喷涂字体应为宋体，喷涂颜色黑色，车辆的门徽应喷涂运输企业名称、总质量、罐体容积及允许装运货物的种类等信息，字高不小于80mm；罐体后部喷涂放大车牌号，字体高度225mm（总质量大于或等于12000kg的自卸车还应在车厢两侧喷涂放大的号牌号码）；车体两侧应喷涂“工程泥浆车”，字体高度300mm。车辆外观整洁美观，无明显凹陷和变形。

表4 工程泥浆车辆外观颜色表
	部位
	颜色
	颜色编号
	规格

	车辆车身
	黄色
	Y07
	—

	车辆驾驶室两侧车门运输企业名称、总质量、罐体容积及允许装运货物的种类等信息
	黑色
	—
	字高不小于80mm

	车辆罐体后部放大车牌号码
	黑色
	—
	字高225mm

	车辆车厢两侧“工程泥浆车”字样
	黑色
	—
	字高300mm


5.车载装置设备技术要求
工程泥浆车的相关车载装置设备技术要求与工程渣土车要求一致。

（三）装修垃圾车
1.结构要求。

车辆应使用具有自动开合全密闭式顶盖的U型车厢。货厢内应无死角，不易残留渣土，卸货干净；货厢外形平顺，无加强筋外露，车厢外侧不易积土挂泥；车厢内板材料采用高强度钢板，保证装运作业时不发生永久性变形。

2.限载及尺寸要求。

车厢尺寸应符合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数据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车辆载重相关要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严格按照《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统一车辆限载标准，并同时满足载货不超过车辆出厂标记载质量的要求。车辆总质量、厢体尺寸推荐最大限值参考如下：

表5 装修垃圾车总质量、厢体尺寸推荐最大限制参考值
	车辆类型
	总质量（kg）
	内部长度（m）
	内部宽度（m）
	内部高度（m）
	外廓长度（m）
	外廓宽度（m）
	厢盖厚度（m）

	二轴（自卸式）
	4500
	4.2
	2.2
	0.8
	4.4
	2.3
	—

	二轴（厢式）
	4500
	4.2
	2.2
	2.2
	4.4
	2.4
	—

	勾臂车
	31000
	—
	—
	—
	—
	—
	—


注：上述车辆需出入地下车库的，整车高度不大于2.2m。
3.密闭要求。
车辆出厂时应有密闭装置，各类厢体密封性能良好；装修垃圾车运输车辆可用厢体、篷布密封（总质量≤4500kg的二轴自卸式车），完整无破漏，开启、关闭应灵活平稳，车厢底部应防渗措施。
车厢后厢板与厢体间装卡应牢固，结合缝隙应平直均匀，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应发生跳动、自动开启等现象；后门铰链应采用双铰链机构，各连接部件的零部件应无损坏、无永久变形等现象。后厢板应带有密闭装置，且密封性能良好；锁紧装置应锁紧可靠、动作灵活，开闭不应有干涉、卡滞现象，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应保持锁定状态。

4.车辆标识要求。

车辆驾驶室、厢体、厢盖应统一外观喷涂颜色，新购置装修垃圾车为蓝色，在本指引印发实施前已购置登记的车辆外观颜色不作统一要求；篷布密封颜色应同车辆厢体统一协调。车厢按GB7258-2017的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车辆应喷涂相关信息，喷涂字体应为宋体，喷涂颜色白色，车辆的门徽应喷涂运输企业名称、总质量、栏板高度等信息，字高不小于80mm；后厢板喷涂放大号牌号码，字体高度225mm；车体两侧应喷涂“装修垃圾车”，字体高度225mm。车辆外观整洁美观，无明显凹陷和变形。

表6 装修垃圾车辆外观颜色表
	部位
	颜色
	规格

	车辆车身
	蓝色
	—

	车辆驾驶室两侧车门运输企业名称、总质量、栏板高度等信息
	白色
	字高不小于80mm

	车辆后厢板放大号牌号码
	白色
	字高225mm

	车辆车厢两侧“装修垃圾车”字样
	白色
	字高225mm


5.车载装置设备技术要求

装修垃圾运输车辆安装符合相应技术规范要求的卫星定位、安全管理监控等车载装置设备。车载装置设备应涵盖以下功能：

（1）车辆定位功能；

（2）视频监视功能，监视范围至少覆盖驾驶室、车辆前向、车辆后方；
（3）语音提示功能；

（4）车辆行驶状态，车速、启动等状态。

其中，总质量≥12000kg的勾臂车车辆属重型车辆，相关车载装置设备技术要求按工程渣土车的要求一致。

四、其他

（一）《汕头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施行后，在本市从事建筑垃圾道路运输作业的车辆，应符合本指引的各项要求。本指引印发实施前（即202X年X月X日前）在我市取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准运）许可证，有合法建筑垃圾道路运输作业记录，且符合国家限载标准以及其他要求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在核准许可期内可继续在本市开展建筑垃圾道路运输业务。

建筑垃圾运输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申请单位应当在取得许可之日起七日内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驶至有资质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由有资质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按照本指引对车辆进行查验，查验不合格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撤销许可。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定期进行维护，确保车辆及密闭装置状态良好。如车辆不再作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使用时，应及时抹除其相关标志、标识。

（三）市容环境卫生、公安、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积极推广使用安全高效、技术先进、绿色环保的建筑垃圾道路运输车辆。鼓励新能源、厢式化、轻量化货运车型发展，加大标准化车型的推广使用，鼓励老旧重型运输车辆提前退出运输市场。

（四）本指引于202X年X月X日起实施。


